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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0月29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根据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10月10日召开的第五

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202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09:00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29日9:15-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A股股东可以通过现场或委托投票，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A股股

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同一表决权通

过现场及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公司H股股东，可以通过现场或委托投票方式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有关具体方式参见公司发布的H股相关公告。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及出席对象：

（1）凡持有公司A股股票，且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0月22日（星期三）。

凡持有公司H股股票，并于2025年10月22日（星期三）交易时间结束时登记在册的公司H股股东均

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2025年10月23日至2025年10月29日（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H股股份过户

登记手续。 H股股东有关安排的详细内容请参见H股有关公告。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3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配套制度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5人

2.01 选举宫宇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2.02 选举王利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

2.03 选举王雪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2.04 选举张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2.05 选举王永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3.01 选举魏明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2 选举高德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3 选举赵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下述非累积投票事项：

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配套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由2025年10月1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和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 及其配套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4）。

本次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下述累积投票事项：

2.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由2025年10月1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和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3.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由2025年10月1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和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

本次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案方式审议下述事项：

4.审议《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由2025年10月1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25年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25年第4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和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 〈公司章程〉 及其配套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4）。

5.审议《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由2025年8月19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4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龙

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4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6）和《龙源

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6.审议《关于公司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由2025年10月1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披露的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提案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案1.00-6.00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

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并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A股股东

1.参会回执

有意出席（亲自或委托代表）股东大会及于股东大会上投票的股东，请按照附件3提供参会回执和

相关证明材料，委托代表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还需按照附件2提供授权委托书，上述材料请于2025年10

月27日（星期一）中午12:00之前以专人送达、邮寄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信函或电子邮件请注明“股东

大会”字样。

2.现场登记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登记方式如下。

时间：2025年10月29日8:00-8:30

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1层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附件2和附件3）和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

书）、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附件2和附件3）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二）H股股东

H股股东有关安排请参见H股有关公告。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2.本次会议联系人：林俐瑶

联系电话：010-63888199

电子邮箱：lyir@ceic.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5年第5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2025年第4次会议决议；

3.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相关公告文件。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1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1289；投票简称：龙源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第2、3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

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

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议案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5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5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议案3.《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0月29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0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2025年10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 ）代表本人（或本单位）（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出席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

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配套制度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应选人数

5人

投票数（票）

2.01

选举宫宇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

√

2.02

选举王利强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

√

2.03

选举王雪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

董事

√

2.04

选举张彤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

2.05

选举王永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

√

3.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

3人

3.01

选举魏明德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

3.02

选举高德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

3.03 选举赵峰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

6.00

《关于公司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

的议案》

√

说明：1.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

2.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

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

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3.议案2、3采用累积投票等额选举，请在表决意见的相应栏中填写选举票数。 具体

说明如下：

（1）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的选举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于股权登记

日持有公司具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举的非独立董事人数（5人）、独立董事人数（3人）；

（2）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附件3

参会回执

截至年月日，本人/公司持有股“龙源电力（001289）” 股票，拟参加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10月29日（星期三）召开的2025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

出席人姓名：

股东账户：

联系方式：

股东名称（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1.请用正楷填写此回执，此回执可复印使用。

2.请提供出席人身份证复印件。

3.请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适用于法人股东）。

4.请提供持股证明文件副本。

证券代码：001289� � � � � � �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5-057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5年9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5,292,

152兆瓦时， 较2024年同期同比下降5.35%， 剔除火电影响同比下降0.50%。 本月风电发电量同比下降

12.47%，光伏发电量同比增长85.51%。

截至2025年9月30日，本公司2025年累计完成发电量56,546,706兆瓦时，较2024年同期同比下降

0.53%，剔除火电影响同比增长13.81%，其中风电同比增长5.30%，光伏同比增长77.98%。

2025年9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2025年9月

发电量

（兆瓦时）

2024年9月

发电量

（兆瓦时）

9月同比

变化率

（%）

2025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2024年

累计发电量

（兆瓦时）

年累计发电量

同比变化率

（%）

风电业务 4,086,531 4,668,639 -12.47 46,187,944 43,861,535 5.30

其中：黑龙江 218,404 260,851 -16.27 2,073,297 2,122,626 -2.32

吉林 140,320 142,288 -1.38 1,412,224 1,501,036 -5.92

辽宁 174,199 210,967 -17.43 2,144,696 2,417,766 -11.29

内蒙古 462,688 414,150 11.72 4,954,724 4,543,230 9.06

江苏陆上 114,055 221,893 -48.60 1,674,444 1,777,898 -5.82

江苏海上 301,859 526,351 -42.65 4,031,062 4,389,750 -8.17

浙江 16,708 27,378 -38.97 255,106 260,894 -2.22

福建 171,216 223,912 -23.53 2,196,517 2,028,677 8.27

海南 4,869 3,589 35.66 88,132 71,654 23.00

甘肃 321,696 377,110 -14.69 3,466,068 2,721,027 27.38

新疆 344,626 286,075 20.47 2,774,922 2,721,531 1.96

河北 229,882 223,677 2.77 2,637,786 2,494,928 5.73

云南 134,286 172,639 -22.22 2,387,023 2,514,411 -5.07

安徽 110,294 179,373 -38.51 1,426,751 1,314,495 8.54

山东 64,719 98,498 -34.29 1,121,507 1,115,872 0.51

天津 42,382 55,016 -22.96 822,953 736,169 11.79

山西 151,065 183,601 -17.72 2,136,634 1,791,450 19.27

宁夏 140,430 170,650 -17.71 1,434,333 1,230,174 16.60

贵州 163,137 129,657 25.82 1,361,489 1,446,750 -5.89

陕西 143,666 183,155 -21.56 1,310,992 1,321,691 -0.81

西藏 404 593 -31.91 8,782 10,968 -19.93

重庆 80,707 79,090 2.04 480,708 520,168 -7.59

上海 5,135 11,140 -53.90 95,545 85,938 11.18

广东 16,779 16,012 4.79 219,706 235,933 -6.88

湖南 53,852 61,776 -12.83 489,330 508,586 -3.79

广西 230,436 183,153 25.82 2,922,283 1,966,183 48.63

江西 28,095 29,935 -6.15 395,406 360,753 9.61

湖北 12,249 20,392 -39.93 158,790 154,147 3.01

青海 86,086 23,099 272.69 456,445 210,781 116.55

河南 43,031 53,945 -20.23 486,957 410,634 18.59

加拿大 7,463 9,965 -25.11 150,926 164,727 -8.38

南非 60,849 74,686 -18.53 503,987 568,771 -11.39

乌克兰 10,943 14,023 -21.97 108,419 141,918 -23.60

光伏业务 1,205,161 649,648 85.51 10,354,443 5,817,665 77.98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460 511 -10.03 4,320 4,401 -1.85

可再生能源业务总计 5,292,152 5,318,798 -0.50 56,546,706 49,683,602 13.81

火电业务 - 272,702 - - 7,162,990 -

总计 5,292,152 5,591,500 -5.35 56,546,706 56,846,592 -0.53

注：1.自2024年10月起，本公司按合并报表口径不再拥有火电控股装机。

2.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数调

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 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

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

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00� � � � � � � �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5-158

债券代码：127107� � � � � � � � �债券简称：领益转债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领益转债” 即将停止转股暨赎回

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重要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最后转股日：2025年10月14日

2025年10月14日是“领益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当日收市前，持有“领益转债” 的投资者仍可进行

转股；2025年10月14日收市后，未转股的“领益转债” 将停止转股。

2、截至2025年10月13日收市后，距离“领益转债” 停止转股并赎回仅剩1个交易日。本公司特别提醒

“领益转债” 持有人务必认真阅读本公告，充分了解相关风险，注意最后转股时间，审慎作出投资决策。

特别提示：

1、“领益转债” 赎回价格：100.181元/张 （含当期应计利息， 当期年利率为0.20%， 且当期利息含

税），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核准的

价格为准。

2、赎回条件满足日：2025年9月8日

3、“领益转债” 停止交易日：2025年10月10日

4、“领益转债”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4日

5、“领益转债” 停止转股日：2025年10月15日

6、“领益转债”赎回日：2025年10月15日

7、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5年10月20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5年10月22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Z领转债

11、根据安排，截至2025年10月14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领益转债” 将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

后，“领益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特提醒“领益转债”债券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债券持有

人持有的“领益转债” 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转股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免出现因无法

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

12、风险提示：本次“领益转债” 赎回价格可能与其停止交易和停止转股前的市场价格存在较大差

异，特提醒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领益转债” 的议案》，结合当前

市场及公司自身情况，经过审慎考虑，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行使“领益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及相关部门负责后续“领益转债”赎回的全部相关事宜。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赎回情况概述

（一）触发赎回情形

自2025年8月19日至2025年9月8日， 公司股票在连续30个交易日中已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

于“领益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即11.87元/股），根据《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约定，已触发“领益转债” 有条

件赎回条款。2025年9月8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领益转债” 的

议案》，决定行使“领益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领益转债” 全部赎回。

（二）赎回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领益转债” 有条件赎回条款如下：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

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30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转股价格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一）赎回价格及赎回价格的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领益转债” 赎回价格为100.181元/张（含

息税）。 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其中：i=0.20%（“领益转债” 第一年计息年度， 即2024年11月18日至2025年11月17日的票面利

率）；

t=331天（2024年11月18日至2025年10月15日，算头不算尾）；

计算可得：当期利息IA=B×i×t/365=100×0.20%×331/365=0.181元/张；

由上可得“领益转债”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0.181=100.181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登公司核准的价格为准。 公司不对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二）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4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领益转债” 持有人。

（三）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的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领益转债” 持有人本次赎回的

相关事项。

2、自2025年10月10日起，“领益转债” 停止交易。

3、自2025年10月15日起，“领益转债” 停止转股。

4、2025年10月15日为“领益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5年10月14日）收

市后登记在册的“领益转债”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领益转债” 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5、2025年10月20日为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到达结算公司账户），2025年10月22日为赎回款

到达“领益转债” 持有人资金账户日，届时“领益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领益转

债” 持有人的资金账户。

6、公司将在赎回日后的七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

回结果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四）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750-3506078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足前的

六个月内交易“领益转债” 的情况

经核查，在本次“领益转债”赎回条件满足前六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领胜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曾芳勤女士交易“领益转债” 的情况具体如下：

持有人 期初持有数量（张） 期间合计买入数量（张） 期间合计卖出数量（张） 期末持有数量（张）

领胜投资（江苏）有限公司 12,621,409 - 12,621,409 0

曾芳勤 440,693 - 440,693 0

合计 13,062,102 - 13,062,102 0

除以上情形外，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赎回条件满

足前的六个月内不存在其它交易“领益转债” 的情形。

四、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1、“领益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 具体转股操

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领益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

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

书》；

4、《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提前赎回 “领益转债” 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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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1）202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2025年1月1日一2025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89,000万元–212,000万元

盈利：140,935.84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4.10%-50.42%

扣除股权激励摊销费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13,000万元–236,000万元

盈利：143,317.8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8.62%-64.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146,000万元–169,000万元

盈利：118,663.5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3.04%-42.42%

扣除股权激励摊销费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盈利：170,000万元–193,000万元

盈利：121,045.5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0.44%-59.44%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27元/股–0.30元/股 盈利：0.20元/股

（2）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预计情况：

项目 2025年7月1日一2025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96,000万元–120,000万元

盈利：72,532.6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2.35%-65.44%

扣除股权激励摊销费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06,000万元–129,000万元

盈利：73,328.8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4.55%-75.9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85,000万元–108,000万元

盈利：61,261.4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8.75%-76.29%

扣除股权激励摊销费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盈利：95,000万元–118,000万元

盈利：62,057.72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3.08%-90.15%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4元/股–0.17元/股 盈利：0.10元/股

注：上年同期数据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后的数据，相关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本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预沟通，公

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业绩预告相关财务数据方面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1、三季度AI终端产品进入新品发布季，公司三季度新产品开始量产交付及产线稼动率提升，使得公

司整体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公司海外工厂收入大幅增长，盈利能力有所提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

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189� � � � � �证券简称：网达软件 公告编号：2025-045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网达软件” ）于2025年10月13日9:00-10:00

在上证路演中心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网达软件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召开

事项，公司已于2025年9月16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披露了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3）。 现将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

2025年10月13日，公司董事长冯达、独立董事杨帆、董事会秘书孙琳、财务总监沈宇智等出席了本

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了问答。

二、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回答，主要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1、请问公司在目前市场环境下有哪些技术优势，目前的市场表现如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的技术优势体现在：

（一）高清视频全链路解决方案：通过自主研发的智能编转码技术、窄带高清传输协议及超低时延

处理架构，打通采集、压缩、传输、处理与播放各环节，具备高度模块化和集成能力。通过AI大模型对画面

内容进行深度分析，自动优化画面的质感、色彩和光影效果，尤其在HDR� Vivid标准方面取得突破。 在

带宽压缩领域，首创弱网环境超流畅传输协议，全面兼容国产芯片架构，将高清视频流传输时延压缩至

60ms级，真正做到了“高画质、省带宽、瞬时传输” 三位一体的新一代视频技术。

（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在AI+垂直行业模型方面，我们重点布局安全领域，打造了具备行业知

识理解能力的专用模型，形成了数据封闭、规则复杂的技术壁垒。在超高清+AI融合应用上，实现了4K超

高清监控视频的智能分析，既看得广，也看得清，同时通过窄带高清技术有效降低了超高清视频的传输

和存储成本。 在技术架构上，我们采用大小模型协同的方式，结合小模型的轻量和大模型的泛化能力，在

确保精度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对硬件资源的需求。 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港口码头、智慧海洋、产业园区

等多种业务场景。

（三）智能媒体生产能力：公司围绕“全媒体智能生产专家” 定位，打造融合AIGC内容生成、Agent

智能体协同、数字人交互三大核心能力的企业级媒体数智台。 不仅能大幅提升内容传播效率，还能深度

激活私域流量，真正实现数字化营销的升级。

（四）国产化信创：公司积极响应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战略，全面推进产品体系与国产化生态的

深度适配。 核心产品已通过 OpenEuler（包括 OpenAnolis�龙蜥社区）、麒麟、统信UOS�等主流国产

操作系统的兼容性认证，并与 飞腾、鲲鹏、龙芯、海光 等国产芯片平台完成适配优化。 同时，积极融入

OpenHarmony�开源生态，确保产品在国产软硬件平台上的高性能、高稳定运行。

感谢您的关注。

2、公司未来在研发投入上的规划是怎样的？ 重点研发方向有哪些？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针对市场宏观情况，以实际需求为导向，进一步聚焦核心技术。未来将

立足于生成式AI的路线方向，打通生成式AI与视频业务应用结合的业务路径，在视频编码、修复、剪辑、

生成和识别等环节方面开展协同应用创新，持续推进虚拟现实技术的产品化及视频AI�技术在垂直行业

领域的技术迭代；基于多模态垂类大模型引擎，增强多源融合感知及理解能力，在保持通用性能的同时，

实现行业场景下的高精度识别；通过构建行业智能体平台，提供从感知、认知到决策执行的完整技术链，

提升人机交互与协同能力；引入具身智能平台，打造全域立体的行业解决方案。 公司基于成本/效益分

析，合理开展研发投入，注重研发的投入产出比。 公司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和客户需求，重点针对细分行业

模型、AIGC应用和XR等多个重点方向进行研发。 感谢您的关注。

3、公司参加了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接下来会在该领域有所突破吗？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和战略性新兴行业，近年来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

重视，自2024年起已连续两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研发的“无人机智能

巡检系统” 与 “无人车智能巡检系统”两大解决方案，是以核心的智能视频平台为基础，结合具身智能

产品（无人机、无人车），面向港口、园区、交通等应用场景提供的整体智能安全监管解决方案，可广泛应

用于码头巡检、化工园区巡检、燃气管线巡检、路面施工、道路养护、城管执法等业务场景。 感谢您的关

注。

4、麻烦请问公司未来的分红计划和派息政策？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公司始终重视股东回报，2025年6月17日，公司实施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元（含税），以实际行动积极回报投资者。 未来，公司将综合考

虑可持续经营与发展情况、资本充足水平等因素制定分红计划，在提升经营质量的同时，兼顾好短期的

利益和长远的发展，持续平衡好股东投入与回报的关系，给予投资者可预期、持续、稳定的回报。 感谢您

的关注。

5、公司的研发费用为何同比减少？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网达软件近年来深耕于生成式AI、多模态大模型、具身智能等研发方向，打

通产品研发与视频业务应用结合的市场拓展路径。 公司推出的一系列AI产品在港口码头、智慧海洋、产

业园区等场景应用落地，给公司业务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未来会赋能到更多的行业和业务场景中。

公司研发支出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公司针对市场宏观情况， 以实际需求为导向， 重新梳理研发方

向，进一步聚焦AI技术的研发投入，对高新视频产品线的功能进行优化，强化窄带高清、XR视频、鸿蒙客

户端引擎方向上的迭代，降低了成熟以及非核心领域的研发投入。 感谢您的关注。

6、公司在AI安全监管方面，有没有什么新进展？

答：尊敬的投资者，您好！ 在安全监管领域，网达AI智能体驱动的数字安全监管系统可以整合文本

（安全规范）、监控视频、传感器等多源数据，通过跨模态语义对齐技术，实现对作业场景的动态感知与

行为意图解析；突破简单违规识别，结合场景上下文进行风险推演，自动生成风险等级与处置优先级；基

于行业知识图谱与持续学习框架，智能体可快速适配电力巡检、港口装卸、高空施工等差异化场景，实现

跨领域策略迁移与模型自优化。

在具体技术实现层面，网达软件首先依托领先的超高清编解码与智能视频压缩技术，对视频解析链

路进行了深度优化。单台设备即能高效处理4K超高清视频的高并行解析任务，且智能场景分析能力可对

视频流进行自适应高效压缩。

其次，面对低照度、大范围监控、小目标检测等技术难点，网达软件持续丰富其核心AI算法库，并创

新性地开发了跨空间多摄像头协同视频解析算法。 该算法解决了在广阔场景下同时进行目标轨迹宏观

分析与局部细节精准识别的双重难题。 感谢您的关注。

三、其他说明

本次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在此，公司对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网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66� �证券简称：博汇纸业 公告编号：2025-027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0日（星期一）11:00-12: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4日（星期二）至10月1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zqb@bohui.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

年10月20日（星期一）11:00-12: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0日（星期一）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林新阳

独立董事：郭华平

财务总监：魏同秋

董事会秘书：卫永清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20日 （星期一）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4日（星期二）至10月17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

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qb@bohui.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健阳

电话：0533-8539966

邮箱：zqb@bohui.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691� � � � � � � � �证券简称：潞化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50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1日（星期二）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4日（星期二）至10月2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lhkjzqb@163.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

10月21日（星期二）15:00-16:0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21日（星期二）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马军祥

总经理：朱壮瑞

财务总监：程计红

独立董事：王东升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0月21日 （星期二）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0月14日（星期二）至10月20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lhkjzqb@163.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晓丹

电话：0351-7255821

邮箱：lhkj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西潞安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5-054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同向上升情形。

（1）以区间数进行业绩预告的

单位：万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5,000 一 90,000

46,632.15

比上年同期增长 60.83% 一 93.0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3,000 一 88,000

46,028.38

比上年同期增长 58.60% 一 91.1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29 一 0.7234 0.3748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钾肥生产线稳定生产，氯化钾产品市场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公司整体经营业绩较去年同期将大幅

提升。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53� � � � � � � � � �证券简称：九鼎投资 公告编号：临2025-061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Kunwu� Jiuding� Investment� Holdings� CO.,� Ltd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九鼎投资” ）控股股东同创九鼎投资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鼎集团” ）将其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江西

中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江集团” ）的100%的股权转让给九鼎集团全资子公司拉萨昆吾九鼎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产业” ）。

2、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九鼎集团。

3、本次股权结构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生产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

一、本次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动的基本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控股股东九鼎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中江集团和拉萨产业的通知，九鼎集团已将其持有的中江集团100%股权转让给拉萨产业，并已办理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后公司控制关系情况：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前：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后：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变更，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九鼎集团，本次股权结构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和生产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

三、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吾九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603187� � � � � � � �证券简称:海容冷链 公告编号：2025-052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之股票期权限制行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业务办理》

（第八号一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关于股票期权自主行权的

相关规定，并结合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计

划，现对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时间进行限制，本次限制行

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 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已于2024年12月20日进入

第三个行权期（期权代码：0000000880），行权起止日期为2024年12月20日至2025年12月19日，目前

处于行权阶段。

二、本次限制行权期为2025年10月24日至2025年10月28日，在此期间全部激励对象将限制行权。

三、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限制行权相

关事宜。

特此公告。

青岛海容商用冷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600905� �证券简称：三峡能源 公告编号：2025-059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公司初步统计，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总发电量174.40亿千瓦时，较上年

同期增长5.78%。 其中，风电完成发电量96.23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长4.85%（陆上风电完成发电量

65.14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长4.86%， 海上风电完成发电量31.09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长

4.82%）；太阳能完成发电量76.51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长12.93%；独立储能完成发电量1.66亿千瓦

时，较上年同期下降2.35%。

2025年前三季度累计总发电量567.54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长7.89%。 其中，风电完成发电量

346.84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长7.60%（陆上风电完成发电量240.39亿千瓦时， 较上年同期增长

12.22%，海上风电完成发电量106.45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下降1.55%）；太阳能完成发电量215.62亿

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长11.18%；独立储能完成发电量5.08亿千瓦时，较上年同期增长43.10%。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及累计发电量分别为：

项 目

第三季度总发电量

（亿千瓦时）

累计总发电量

（亿千瓦时）

风电 96.23 346.84

其中：陆上风电 65.14 240.39

海上风电 31.09 106.45

太阳能 76.51 215.62

独立储能 1.66 5.08

合 计 174.40 567.54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